

市人社局关于印发《天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（第二版）》的通知

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局机关有关处室：
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行为，保障人社部门依法准确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以及国家和本市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要求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市人社局制定了《天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（第二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基准表（第二版）》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《基准表（第二版）》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，将根据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立、改、废情况动态调整。《天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（第一版）》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天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（第二
版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31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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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2026年1月4日印发
政 策 问 答

一、制定《天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（第二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基准表（第二版）》）的目的是什么？
答：近年来，国家对部分法律法规规章进行了修订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职权事项和法律依据也随之发生了变化，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《天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（第一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基准表（第一版）》）部分处罚事项的适用情节、裁量幅度和处罚标准已不适应当前人社执法工作实际，需对《基准表（第一版）》进行动态调整，进一步巩固和拓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成果，促进全市人社系统执法机构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避免出现同案不同罚、过罚不当等情况。
    二、《基准表（第二版）》包括哪些内容？
答：《基准表（第二版）》包含了人社领域具有裁量空间的50项行政处罚职权事项以及69个违法行为，每个违法行为明确了法律依据、处罚依据、法定罚则、裁量阶次、适用情节和处罚标准等内容。
三、行政处罚裁量如何实施？
答：市和区人社部门实施行政处罚裁量时，应当根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》（津人社规字〔2022〕12号）规定，对照《基准表（第二版）》、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（第二版）》，综合考量不予行政处罚、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、从重行政处罚的情形，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和给予行政处罚的种类、阶次、标准。
四、《基准表（第二版）》的有效期是如何规定的？
答：《基准表（第二版）》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，将根据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立、改、废情况动态调整。





1

